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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5月 20日 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 42号海大大厦 2座 8楼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 57 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63,569,915 股， 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份总数”）
1,649,744,061股的 58.4072%；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 24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880,850,063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3931%；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 33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 82,719,852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41%。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55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100,943,512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87%。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均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 15个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

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1、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396,946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20%；60,96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112,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770,543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86%；60,969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604%；112,000 股弃权， 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0%。

2、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396,946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60,96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112,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770,543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286%；60,969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11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0%。

3、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396,946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0%；

60,96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112,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770,543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286%；60,969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4%；112,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0%。

4、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392,315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6%；

65,300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112,3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765,912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241%；65,300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7%；112,3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3%。

5、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499,91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无

反对票；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873,512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07%；无反对票；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6、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 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3,157,671股。
表决结果为：963,087,67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无

反对票；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873,512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07%；无反对票；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7、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3,499,91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7%；无

反对票；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0,873,512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307%；无反对票；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33,159,527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40%；

30,340,38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87%；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70,533,12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9.8739%；30,340,388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68%；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9、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2,409,202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5%；

1,090,713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2%；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99,782,79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8501%；1,090,713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05%；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10、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2,409,202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5%；

1,090,713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2%；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99,782,79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8501%；1,090,713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05%；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11、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2,409,202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5%；

1,090,713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2%；70,000 股弃权，约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99,782,799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8501%；1,090,713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05%；70,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3%。

12、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团队员工持股计划之四期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 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3,157,671股。

表决结果为：933,478,963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186%；
29,677,408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13%；1,300 股弃权，约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71,264,80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0.5987%；29,677,408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000%；1,3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13、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 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3,157,671股。

表决结果为：935,096,446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65%；
28,060,625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4%；6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72,882,28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2.2011%；28,060,625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983%；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14、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 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3,157,671股。
表决结果为：935,318,350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96%；

27,838,721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04%；6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73,104,19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2.4209%；27,838,721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785%；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 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

案的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3,157,671股。
表决结果为：935,161,350 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33%；

27,995,721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67%；6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72,947,19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2.2654%；27,995,721 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340%；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

〇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5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详见公司 2021年 4月 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针对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告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范围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

个月（即 2020年 9月 30日至 2021年 4月 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
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

围，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次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范围内，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1) 存在非交易过户的交易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 1 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非交易过
户公司股票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内幕知情人关系 非交易过户期间 合计非交易过户（股）

1 穆永芳 监事 2020-12-25 1,740

因穆永芳自愿放弃公司《2016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已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公司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 其他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交易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 4 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内幕知情人关系 买卖期间 合 计 买 入 股 数
（股）

合计卖出股数股
（股）

1 钱雪桥 董事、副总裁（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 2020-11-3 - 113,600

2 刘国祥 副总裁（副总经理） 2020-11-3 - 90,000

3 米国成 副总裁（副总经理） 2020-11-3 - 107,900

4 陈中柱 副总裁（副总经理） 2020-11-3 - 83,700

上述交易中所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买卖计划已经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了预先披露以及实施完毕情况披露，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知晓本次激励计划之前，其在
自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且未在敏感期间内买卖，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1 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 1,214 名激励对象（不含内幕信息知
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
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公司公开披露
的信息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

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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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采用中小

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为公司董监高人员以外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 5%（不含）
股份的股东。

（三）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了《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上述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号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陈四雄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0,697,861 股，占本次会议股

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3.4818％。 其中：
（一）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99,963,203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43.3226%。
（二）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34,658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0.1592％。
（三） 出席现场股东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人数为 13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24,313,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76%。
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因有其他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陈四雄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律师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60,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8%，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股，网络投票 597,698股；反对 136,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682%，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136,960 股；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76,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4367%；反对 136,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5633%；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233,30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5%，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股，网络投票 270,100股；反对 464,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315%，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464,558 股；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84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8.0893%；反对 464,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9107%；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99,580,80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34%， 其中现场投票

199,522,903 股，网络投票 57,900 股；反对 1,117,0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5566%，其中现场投票 440,300股，网络投票 676,758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19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5.4056%；反对 1,117,0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59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购买 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582,6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6%，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19,3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27,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198,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5259%；反对 87,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3618%；弃权 2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609,901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 其中现场投票

199,963,203 股，网络投票 646,698 股；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8%，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87,960股；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其中现场投票 0股，网络投票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4,225,4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99.6382%；反对 87,9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36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股东大会上听取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21 年 4 月 28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科华数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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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 666 号公司综合实验大

楼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70,890,8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16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70,408,9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09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48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8,604,5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8,122,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0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48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38％。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603,8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6%；反对 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律师、胡遐龄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国枫律股字[2021]A0245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2021-041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8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7,6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8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52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8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57,6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03,680,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27日
2、除权除息日：2021年 5月 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1年 5月 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97 深圳市摩码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2 02*****758 杜江华
3 02*****911 郭雄志
4 02*****010 罗志敏
5 02*****221 阮佳林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5 月 19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7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1年 5月 28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29,556,680 51.31% 23,645,344 53,202,024 51.31%

高管锁定股 12,041,616 20.91% 9,633,293 21,674,909 20.91%

��首发前限售股 17,515,064 30.41% 14,012,051 31,527,115 30.41%

二、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8,043,320 48.69% 22,434,656 50,477,976 48.69%

三、总股本 57,600,000 100.00% 46,080,000 103,680,000 100.00%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103,680,000 股摊薄计算，2020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0275
元。

2、本次实施送转股方案后，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做出相应调整。
九、咨询机构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28号 2栋 3楼
3、咨询联系人：康金浩
4、咨询电话：0755-26654881
5、传真电话：0755-29574277
十、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21-031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00元（含税）。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若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37,840,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 元；持
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03 吴中林

2 07*****898 SHI GUIQING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5 月 19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6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中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式为：P＝P0-

V，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
后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3.85－0.3＝23.55元。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尚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 1号
咨询联系人：旷建平
咨询电话：0760-85312820
传真电话：0760-8559466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确认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200 证券简称：华峰测控 公告编号：2021-041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 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至 2021年 5 月 9 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 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对象未包括
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